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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原有計畫概要 

一、實施經過 

南投南崗地區主要計畫於民國 69 年 10月 18日公告實

施迄今北屆滿四年，其間未曾辦理通盤檢討。 

二、計畫範圍及計畫年期 

南投（南崗地區）主要計畫範圍東起貓羅溪，南與南投

都市計畫範圍銜接，西以南崗工業區側邊緣水溝為界，北至

平林橋北面約六○公尺處，面積六四八．六一公頃。 

計畫年期自民國六十七年至九十一年，共計二十五年。 

三、計畫人口及密度 

計畫人口三○、○○○人，居住密度每公頃約三○○人。 

四、土地使用計畫 

以既有集居也區為基礎，劃設為三個住宅鄰里單元，構

成一個社區，並劃設商業區、工業區、農業區等土地使用分

區。 

五、公共設施計畫 

劃設國小三所，國中一所，兒童遊樂場三處，零售市場

三處，機關四處，加油站一處，停車場二處，公園五處，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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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處理場一處，廣場一處，另外尚劃設有綠地、綠帶、河川、

溝渠等。 

六、交通系統計畫 

聯外道路七條分別通往中興新村、南投、草屯、台中及

彰化。另配設區內主、次要道路及出入道路、人行步道等。 

表一  原有南投（南崗地區）主要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

圖一  原有南投（南崗地區）主要計畫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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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發展現況及郃討分析 

一、相關計畫 

依中部區域計畫，指定至民國八十五年，本市都市化人

口為一○二、七○○人，而本市都市化地區包括南投、中興新

村、南投南崗地區等三處。 

二、人民及團體意見 

本次通盤檢討人民及團體共提出意見九件，其中有關土

地使用分區者二件、公共設施者五件、交通系統者二件，另

在協調會中計提出二項意見，均經整理分析後作為檢討之

參。 

三、人口及密度 

南投市於民國五十五年之人口數為六九、五二九人，至

七十二年人口數為八八、四九一人，十七年間共增加一八、

九六二人，年平均增加率為一四．五三‰，同一時期本計畫

區人口數，自七、五七九人增至一○．八四二人，計增加三、

二六三人，其年平均增加率為二一．五六‰，其成長較原計

畫推估者為低，因現有居住人口密度為每公頃二六八南，比

原計畫為低，故均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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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土地使用 

(一)住宅區 

原計畫面積九八．四五公頃，除沒省道台三號道路兩側

附近區零星發展外，其餘大多尚未建築使用，其實際發展面

積為三七．七八公頃，使用率僅三八．三七%。依檢討辦法

規定，住宅使用地買際發展面積未達原計畫面積之百分八十

者不得增加，故本次檢討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二)商業區 

原計畫面積七．二三公頃，除沿街部分已發展作為商業

使用外，其餘大部分仍作住宅使用，其實際發展面積一．四

五公頃（包括非商業之都市發展使用面積）使用率為二○．

○六%。因原計畫大部分商業區尚未作商業使用，故無需擴

大。 

(三)工業區 

原計畫面積一五九．七三公頃，目前實際建築面積有一

五○．七二公頃；其使用率達九四．三六%。依檢討辦法規

定，工業區應依實際需要檢討。而本工業區區位良好，交通

便捷，並於民國六十五年由經濟部工業局與台灣當政府委託

中華工程公司開發完竣，目前已有二三二家工廠設立於工業

區內，另外在本計畫區外目前也已規劃完成一九九公頃的南

崗擴大工業區，故計畫區內暫無需要劃設新工業區；除為配

合發展需要變更部份工業區為公用事業用地外，餘仍維持原

計畫。 

(四)農業區 

原計畫面積二五九．一○公頃，現仍多作農業使用。依

檢討辦法規定，農業區應視實際需要檢討，為配合貓羅溪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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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計畫，本次檢討依據省府公告之治理範圍，變更部份農業

區為行水區。 

(五)行水區 

原計畫中劃設有沿川用地二七．六三公頃，依據內政部

頒布之“都市計畫通盤檢討作業補充規定”予以變更為行水

區。並配合省府 71.9.15府建水字第一五四二二八號公告之

河川治理計畫範圍，變更部份農業區及水溝用地為行水區。 

五、公共設施 

(一)機關 

原計畫機關用地有四處，面積共計一．二二公頃，其中

機二機三用地已完全開闢使用，其餘尚未闢建。依檢討辦法

規定，機關應按實際需要檢討，經檢討機一仍需保留，以供

社區及鄰里性公共建築使用之需要，並私部份國中用地變更

為機關用地，供作自來水深井用地，劃設為機四。 

(二)公用事業用地 

原計畫機四用地，為配合郵局發展需要變更為用一；另

為配合發展需要將部份工業區變更為公用事業用地，劃設為

用二（供電信局使用）及用三（供郵局使用）。 

(三)學校 

1.國小 

原計畫國小用地有三處，面積八．五公，其中

國小一部份已供僑建國小使用，國小二部份供新豐

國小使用，國小三則仍未開闢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

本計畫區需國小面積六．○公頃，原計畫面積超出

二．五公頃，惟因國小(三)係配合半山地區細部計

畫劃設配置尚稱合理，故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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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國中 

原計畫國中用地有一處，面積四．○九公頃，

尚未闢建，其使用率為○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本計

畫區需要，仍宜維持原計畫，惟為配合自來水公司

業務需要，變更部份國中用地為機用地。 

(四)公園 

原計畫公園用地五處，面積七．一公頃，均未闢建，其

使用率為○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本計畫區需公園用地面積四．

五公頃，惟為補足本計畫區原兒童遊樂場用地之不足，將公

一.公三.公四.公五.等四處公園變更為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

場，公二仍維持原計畫。 

(五)兒童遊樂場 

原計畫兒童遊樂場三處，面積○．五六公頃，均已闢建

其使用率為一○○%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本計畫區需兒童遊樂

場面積二．四公頃，尚不足一．八四公頃，尚不足一．八四

公頃，因已有公園用地以資補足，故宜維持原計畫，惟配合

“都市計畫通盤檢討作業補充規定”予以變更為鄰里公園兼

兒童遊樂場。 

(六)市場 

原計畫零售市場三處，面積○．七二公頃，均未闢建。

依檢討辦法規定，本計畫區需零售市場面積○．六公頃，原

計畫面積超出○．一二公頃，超出之面積，部份變更為停車

場，面積○．○五公頃，以改善停車場不足之現象，部份變

更為人行步道，面積○．○二公頃。 

(七)加油站 

原計畫面積○．一一公頃，尚未依計畫闢建，暫宜維持

原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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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綠地、綠帶 

原計畫面積七．三三公頃，現已開闢，綠地一處○．二

五公頃，依檢討辦法規定，綠地應按自然、地形或其他設置

目的檢討之。因原劃設目的係作為隔離住宅區與工業區，為

維護優美的生活環境，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九)污水處理場 

原計畫面積五．六七公頃，現已開闢完成，使用率為一

○○%，依檢討辦法規定，應視實際需要檢討。因原計畫面積

尚足供使用，且係配合工業區劃設，故仍宜維持原計畫。 

(十)停車場 

原計畫停車場有二處，面積○．三四公頃，目前均未闢

建使用，使用率為○%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本區停車場面積

需要○．八六公頃。為因應未來停車設施不足之現象，變更

部份市場用地及人行步道為停車場，並兼作廣場使用。 

(十一)水溝用地 

原計畫水溝用地，面積八．八六公頃，目前開闢使用面

積達五．六四公頃，使用率為六三．六六%。依檢討辦法規

定，水溝用地應視實際需要情形檢討。因原劃設目的係供工

業區雨水排水之需要，為維護計畫區內完整的排水系統，仍

宜維持原計畫。惟為配合貓羅溪治理計畫，酌予變更部份水

溝用地為行水區。 

(十二)廣場 

原計畫廣場一處，面積○．二○公頃，目前尚未開闢使

用，使用率為○%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廣場應視實際需要檢

討。因原劃設目的係兼作停車場使用，而目前計畫區內停車

場用地尚嫌不足，故宜維持原計畫。 

六、交通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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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計畫聯外道路除一條尚未開闢，其餘均已闢建，

區內道路新闢建者不多，其中在工業區內道路多亡闢建完

成，在住宅區、農業區之道路則多未開闢。計畫面積五一．

七七公頃，現已使用面積二八．九二公頃，其使用率為五五．

八六%。依檢討辦法規定，道路用地應按交通量及道路設計

標準檢討。因原計畫之交通系統，尚屬合理，故除配合補足

停車彭之不足，將停(二)北端步道北移外，餘仍宜維持原計

畫。 

七、原有計畫之變更 

原有計畫依上述發展現況及分析，其所需變更之項目、

內容與變更之理由，詳見圖三及表五。凡未指明變更部分，

均應以原有計畫為準。 

表二  南投市及南投（南崗地區）主要計畫區人口成長統計表 

圖二  南投（南崗地區）主要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

表三  南投（南崗地區）主要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

表四  南投（南崗地區）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成果表 

圖三  南投（南崗地區）主要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變更部分

示意圖 

表五  南投（南崗地區）主要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變更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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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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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檢討後之計畫 

一、計畫範圍及面積 

本計畫區位於南崗工業區，其範圍東至貓羅溪，南與南

投都市計畫範圍銜接，西至南崗工業區西側邊緣，北至平林

橋北面約 60公尺處，包括福興、水豐、新興、平山等四里

之一部分，計畫面積六四八．六一公頃。 

二、計畫年期 

以民國九十一年為計畫目標年。 

三、計畫人口及密度 

計畫人口為三○、○○○人，居住密度每公頃約三○○人。 

四、土地使用計畫 

(一)住宅區 

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，並配合集居規模設為三個住宅鄰里

單元，住宅區面積為九八．四五公頃。 

(二)商業區 

共劃設社區中心商業區一處，鄰里中心商業區二處，合

計面積七．二三公頃。 

(三)工業區 

劃設工業區一處，面積共計一五九．一一公頃。 

(四)農業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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都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，面積二三四．一二公頃。 

五、公共設施計畫 

(一)機關 

劃設為關用地四處，其中機二為現有工業區管理中心三

為自來水淨水廠，機四供作自來水深井用地，機一供社區及

鄰里性之公共建築使用，面積合計○．九九公頃。 

(二)學校 

1.國小 

共劃設國小用地三處，其中國小一為現有之僑

建國小，國小二為現有之新豐國小，國小三為新設

之國小用地，面積合計八．五公頃。 

2.國中 

劃設國中用地一處，面積四．○八公頃。 

(三)公園 

共劃設社區公園一處，面積三．五六公頃。 

(四)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

共劃設鄰里公園兼兒童遊場七處，面積合計四．一○公

頃。 

(五)零售市場 

共劃設零售市場三處，面積合計○．六五公頃。 

(六)加油站 

劃設加油站用地一處，面積○．一一公頃。 

(七)綠地、綠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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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隔離住宅區與工業及改善居住環境，區內劃設綠地及

綠帶，面積七．三三公頃。 

(八)停車場 

劃設停車場用地兩處，面積○．四一公頃。 

(九)污水處理場 

劃設污水處理場一處，面積五．六七公頃。 

(十)水溝用地 

為便利排水，計畫區內劃設水溝用地，面積八．六二公

頃。 

(十一)廣場 

在計畫區南面之第三鄰里中心內劃設廣場一處，兼作停

車場使用，面積○．二○公頃。 

(十二)公用事業用地 

劃設公用事業用地三側，面積○．八六公頃，其中用二

供電信局使用，用一及用三供郵局使用，建蔽率均不得超過

六○%。 

六、交通系統計畫 

(一)聯外道路 

1. Ⅰ號道路，南接南投都辛計畫區之Ⅰ號路，北接本

計畫區之Ⅱ—1號道路，計畫寬度 32公尺，與Ⅱ—1

號道路合為本計畫區之南北幹道。 

2. Ⅱ—1號道路為南崗工業區之幹道，南接Ⅰ號道路，

北接Ⅲ—1號道（台三號省道），計畫寬度三十公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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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Ⅱ—2號道路為自Ⅱ—1號道分歧，向西通南崗擴大

工業區，計畫寬度三十公尺。 

4. Ⅲ—1號道路（台三號省道）為本計畫區向南通往南

投之聯外道路，計畫寬度二十公尺。 

5. Ⅲ—2號道路西端起自Ⅲ—1號道路，向東通往中興

新村，計畫寬度二十公尺。 

6. Ⅲ—3號位於計畫區北端，自Ⅱ—1號道路聯外通往

彰化，計畫寬度二十公尺。 

7.Ⅳ—1、Ⅴ—23號道路位於農業區內，為次要之聯外

道路，通往南投，其中Ⅳ—1號道路計畫寬度為十六

公尺，Ⅴ—23號道路為十二公尺。 

8. Ⅳ—2號道東自Ⅱ—1號道向西通往草尾嶺，計畫寬

度十六公尺。 

(二)區內道路 

  配設區內主要、次要及出入道路等，其計畫寬度分

別為十六公尺、十二公尺、十公尺、八公尺、六公尺等，另

為方便行人，酌設四公尺寬之人行步道。 

七、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及事業及財務計畫 

(一)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

  原計畫分為近程、中程、遠程計畫，其中近程計畫

自民國六十七年至民國七十一年，其發展地區範圍為社區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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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至工業住宅社區間，包括社區中心及工業住宅社區，南崗

工業區及第三鄰里中心附近一帶，面積約二七○公頃。中程

計畫自民國七十二年至民國八十一年，其開發範圍為Ⅲ~1

號道路南端向東約一五○公尺，Ⅳ~1號道路與南面排水水溝

及Ⅳ~1號道路與北面排水溝間之住宅區，面積約四十一公

頃。遠程計畫自民國八十二年至民國九十一年，其開發範圍

為Ⅲ~2號道路以北之都市發展區，面積約二十八公頃。 

本計畫中，將原近程計畫中尚未完成之公共設施列入中

程計畫內，餘均依原計畫繼續推動發展計畫，亞編列事及財

務計畫如后。 

(二)事業及財務計畫 

  針對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，依據原分期分區發

展計畫之指示，編定事業及財務計畫，如表九，依其優先發

展順序及可能採取之開發方式，訂定各公共設施用地之取

得、設計、施工等開發完成期限。 

表六  南投（南崗地區）主要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公不設施

用地明細表 

表七  南投（南崗地區）主要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道路編號

表 

表八  南投（南崗地區）主要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土地使用

面積分配表 

圖四  南投（南崗地區）主要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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